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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6]第 ZG21615号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管理层截至 2025年 12月 31 日止与财务报表相关的资金、信贷、投资、稽核、

信息管理等风险管理体系的制定及实施情况的认定。

建立健全并合理设计风险管理体系并保持其有效性，保证风险管理政策与程

序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财务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财务公司与财务

报表相关的风险管理执行情况发表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

施审核工作，以对财务公司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止与财务报表相关的风险管

理情况的认定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我们在审核过程中，实施了包

括了解、测试和评价财务公司与财务报表相关的风险管理设计的合理性，以及我

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保

证。

风险管理具有固有限制，存在由于错误或舞弊而导致错报发生和未被发现的

可能性。此外，由于情况的变化可能导致风险管理变得不恰当，或降低对控制、

风险管理政策、程序遵循的程度，根据风险评估结果推测未来风险管理有效性具

有一定的风险。

本报告是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对财务公司开展金融

业务进行的风险评估，仅供贵公司上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

师事务所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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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风险评估说明

一、公司的基本情况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创建于1997年6月4日，其前身

是北方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11月更名为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05年办理了增资扩股及变更营业范围等事项，2011年再次办理了增资扩股事项，

2011年底更名为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再次进行了增资扩股，公司注册

资本扩到634,000万元。

2024年2月6日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批准换发了新的《金融许

可证》。2016年3月14日更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100026734U。

公司注册资本为634,000万元，目前股东构成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占比（%）

1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94,600.00 46.466

2 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60,000 9.464

3 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 35,600 5.615

4 北方信息控制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34,000 5.363

5 兵器工业机关服务中心 22,000 3.470

6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3.155

7 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 18,000 2.839

8 中国北方化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17,400 2.744

9 北方自动控制技术研究所 16,000 2.524

10 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 16,000 2.524

11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100 2.224

12 西安电子工程研究所 12,600 1.987

13 辽沈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2,000 1.893

14 北方夜视科技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12,000 1.893

15 西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2,000 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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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占比（%）

16 五洲工程设计研究院 10,000 1.577

17 北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9,500 1.498

18 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 9,200 1.451

19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9,000 1.420

合计 634,000.00 100.000

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世新。

公司经营范围为： (一)吸收成员单位存款；（二）办理成员单位贷款；（三）

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四）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五）提供成员单

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

（六）从事同业拆借；（七）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八）办理成员单位产品买

方信贷和消费信贷；（九）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

二、公司建立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目标和遵循的原则

（一）公司建立内部控制的目标

1、确保国家法律规定和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

2、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全面实施和充分实现。

3、确保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效性。

4、确保业务记录、财务信息和其他管理信息的及时、真实和完整。

（二）公司建立内部控制应当贯彻全面、审慎、有效、独立的原则

1、内部控制应当渗透公司的各项业务过程和各个操作环节，覆盖所有的部

门和岗位，并由全体人员参与，任何决策或操作均应当有案可查。

2、内部控制应当以防范风险、审慎经营为出发点，公司的经营管理，尤其

是开办新的业务，应当体现“内控优先”的要求。

3、内部控制应当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任何人不得拥有不受内部控制约束的

权力，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应当能够得到及时反馈和纠正。

4、内部控制的监督、评价部门应当独立于内部控制的建设、执行部门，并

有直接向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报告的渠道。

三、公司的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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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控制环境

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公司已按照《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章程》中的规定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并且对董事会和董事、经理层在内部

控制中的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明确了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各负其责、

规范运作、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组织架构设置情况如下：

公司将把加强内控机制建设、规范经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放在各项工作

的首位，以培养员工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专业素质及提高员工风险防范意识为基

础，通过加强或完善内部稽核、培养教育、考核激励等各项制度，全面完善公司

内部控制制度。

（二）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公司编制了《全面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管理办法》，建立了由董事会及其下

设风险管理委员会、高级管理层、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和内部审计部门组成

的多层次、相互衔接、有效制衡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建立风险识别和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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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机构在其职责范围内建立风险评估体系和项目责任管理制度，根据各项

业务的不同特点制定各自不同的风险控制制度、标准化操作流程、作业标准和风

险防范措施，各部门责任分离、相互监督，对自营操作中的各种风险进行预测、

评估和控制。

（三）控制活动

1、资金管理

公司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及人民银行规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了《兵工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资金管理办法》、《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存款管理办法》、《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同

业融资业务管理办法》等业务管理办法及操作流程，有效控制了资金风险。

（1）在资金计划管理方面，公司业务经营严格遵循《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

理办法》进行资产负债管理，通过制定和执行资金计划管理，风险控制管理、同

业资金拆借管理等制度，保证公司资金的安全性、效益性和流动性。

（2）在成员单位存款业务方面，公司严格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

用的原则保障成员单位资金的安全，维护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在资金集中管理和内部转账结算业务方面，成员单位在公司开设结算

账户，通过互联网传输路径实现资金结算，严格保障结算的安全、快捷。

每日营业终了，结算业务部通过公司信息管理平台将业务数据传递至财务会

计部。财务会计部及时记账，不相容独立复核，保证入账及时、准确，发现问题

及时反馈，并将资金核算纳入到公司整体财务核算当中。

为降低风险，公司将支票、预留银行财务章和预留银行名章交予不同人员分

管，并禁止将财务章带出单位使用。

（4）公司同业拆借业务不存在资金安全性风险，实际操作程序较好。

2、信贷业务控制

公司制定了《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授信业务管理办法》，并根据各类贷款

的不同特点制定了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委托贷款、票据贴现等各类具

体贷款业务的实施细则，建立了贷前、贷中、贷后完整的信贷管理制度：

（1）建立了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贷款管理机制



5

公司按照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原则，实行客户经理、客服部门经理、客服

主管副总经理、信贷经理、信贷业务部经理、审贷委员会或审贷委员会授权流程

进行贷款的审批。客户经理调查和信贷经理审查后提出初步建议，客服部门经理、

客服主管副总经理、信贷业务部经理对提供的情况进行核实、评定，提出贷款意

见，按规定权限报主管副总经理或审贷委员会审议批准。

为完善公司审贷分离制度，明确职责分工，经董事会批准同意，设立审贷委

员会，制定《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业务决策会议管理办法》，根据上述制度审

议表决贷款的发放。信贷业务部审核通过的贷款申请，由风险控制与法律事务部

对报审事项出具审查意见，并有权要求呈报部门对提交材料按上述规定进行补正。

由审贷会主任决定列入审贷会审议的业务或者事项，审贷会成员对所议事项采取

明确发表意见和多数同意通过的原则集体做出决策。

（2）贷后管理

客户经理负责对贷出款项的贷款用途、收息情况、逾期贷款和展期贷款进行

监控管理，对贷款的安全性和可收回性进行贷后检查。公司根据《兵工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的规定，定期对贷款资产进行风险分类，按贷

款损失的程度计提贷款损失准备。

3、固定收益投资业务控制

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公司按照监管要求进行对外固定收益投资。为确

保规范实施有价证券投资业务，公司制定了《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固定收益投

资业务管理办法》，为保证证券投资科学、高效、有序和安全的运行，防范证券

投资风险提供了制度的保证。

（1）目前公司投资项目的选择限于：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地方政府债券、

金融债券、AAA级企业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固定收益类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等监管机构认可的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

（2）根据分级授权原则，固定收益投资业务建立分级授权管理制度，自上

而下、按业务品种及规模等级实行授权审批制度，有力地降低了投资的风险并避

免了未经授权的投资行为。

（3）金融市场部根据投资品种特点建立止损机制，编制反映投资业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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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统计报表，并定期上报给公司领导、投委会委员以及风险控制与法律事务

部门等。并密切跟踪市场环境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策略，将投资资产净值及时上

报公司领导等，制定相应计划。

4、内部稽核控制

公司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设立对董事会负责的内部审计部门——审计部，

建立内部审计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对公司的经济活动进行内部审计和监督。审

计部设立专职经理一名，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审计部针对公司的内部控制执

行情况、业务和财务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风险性、准确性、效益性进行监督

检查，发现内部控制薄弱环节、管理不完善之处和由此导致的各种风险，向管理

层提出了有价值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5、信息系统控制

公司成立之初便利用有效的信息系统管理各业务环节，并于2001年改造信息

系统，使用丰富汇理信息系统，该系统主要包括公司网上资金结算业务系统、财

务系统。

2009年公司更换应用软件，由北京中联云达信息系统服务有限公司开发兵工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信息管理平台，并由其提供后续服务支持。具体业务由操作人

员按公司所设业务部门划分，各司其职。

信息管理平台按业务模块分装在各业务部门，按公司相关规定授予操作人员

管辖业务范围内所享有的操作权限。电脑系统运转正常，信息管理平台兼容较好。

（四）内部控制总体评价

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完善的，执行是有效的。在资金管理方面公司较好的

控制资金流转风险；在信贷业务方面公司建立了相应的信贷业务风险控制程序，

使整体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在投资方面公司制定了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能

够较好的控制投资风险；在信息系统方面公司近几年加强了信息化建设，从而提

高了公司管理运作的效率和风险控制能力。

四、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经营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银行存款4,979,555.98万元，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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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89.65万元；2025年公司实现利息收入184,404.35万元，实现经营利润

84,119.26万元，实现税后净利润63,534.71万元。公司业务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同

时与合作银行密切配合，增强了互信度。

（二）管理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集团财务

公司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以及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内

部管理。

（三）监管指标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

定，公司的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均符合要求：

1、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0.5%

资本充足率=资本净额÷（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加权资产+操作风险

加权资产）=1,453,258.31÷（8,128,522.65 +4,217.25 +233,549.44）=17.37%，资

本充足率高于10.5%。

2、流动性比例不得低于25%

流动性比例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5,047,680.81万元 /8,072,679.53万元

=62.53%，流动性比例高于25%。

3、贷款余额不得高于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的80%

截至2025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贷款余额为6,238,698.09万元；存款余额与

实收资本之和的80%=(存款余额10,446,157.88万元+实收资本 634,000.00万

元)*80%=8,864,126.30万元。贷款余额低于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的80%。

4、集团外负债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

截至2025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集团外负债总额为0万元，资本净额

1,453,258.31万元，集团外负债总额不超过资本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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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票据承兑余额不得超过资产总额的15%

截至2025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票据承兑余额为166,663.40万元，资产总额

的15%=资产总额11,983,857.04万元*15%=1,797,578.56万元。票据承兑余额不超

过资产总额的15%。

6、票据承兑余额不得高于存放同业余额的3倍

截至2025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票据承兑余额为166,663.40万元；存放同业

余额的3倍=存放同业余额4,979,555.98万元*3=14,938,667.94万元。票据承兑余额

不高于存放同业余额的3倍。

7、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

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票据承兑166,663.4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0万

元=166,663.40万元；资本净额1,453,258.31万元。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不高于

资本净额。

8、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不得超过存款总额的10%

截至2025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3,528.53万元，存款总

额的10%=10,446,157.88万元*10%=1,044,615.79万元。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不超

过存款总额的10%。

9、投资总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的70%

截至2025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投资总额514,043.34万元，资本净额的

70%=1,453,258.31万元*70%=1,017,280.82万元。投资总额不高于资本净额的70%。

10、固定资产净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的20%

截至2025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固定资产净额为1,209.48万元，资本净额的

20%=1,453,258.31万元*20%=290,651.66万元。固定资产净额不高于资本净额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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